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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擬答： 
  公務人員任用法對其任用過程有相關規定： 
   分發與任用： 

1第十條（考試任官）：各機關出任各職等人員，除法律別有規定外，應由分發機關就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

錄取，經訓練期滿成績及格人員分發任用。如可資分發之正額錄取人員已分發完畢，由分發機關就列入後用

名冊之增額錄取人員按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發，經訓練期滿成績及格後予以任用。已無前項考試正額或增額

錄取人員可資錄取分發時，得經分發機關同意，由各機關自行遴用具任用資格之及格合格人員。 

第十二條  

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錄取，經訓練期滿成績及格者，應由分發機關分發各有關機關任用。  

(2)前項分發機關、程序、辦理方式、限制及有關事項之辦法，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定之。  

忠誠考核：第四條（品德與忠誠）：各機關任用公務人員時，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識、才能、

經驗、體格，應予擬任職務之種類職責相當，如係主管職務，並應注意其領導能力。 

前項人員之品德及忠誠，各機關應於任用前辦理查核。必要時，得洽請有關機關協助辦理。其涉及國家安全或

重大利益者，得辦理特殊查核；有關特殊查核之權責機關、適用對象、規範內涵、辦理方式及救濟程序，由行

政院會同考試院另訂辦法行之。各機關辦理前項各種查核時，應將查核結果通知當事人，於當事人有不利情形

時，應許其陳述意見及申辯。 

 派代送審：第二十四條（各等人員之代理）：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經依職權規定先派代理，限於實際代理之

日起三個月內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但卻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送審者，應報經銓敘部核准延長，其期限除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外，最多再延長以二個月為限，經銓敘審定不合格者，應即停止其代理。 

 試用：第二十條第一項（初任人員之試用）：出任各官等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度相當或低一職等之經

驗六個月以上者，應先予適用六個月，並由各機關指派專人負責指導，試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 

第二項：適用人員於適用期間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為試用成績不及格，予以解職： 

有公務人員考績法規所定年終考績得考列丁等情形之一者。 

有公務人員考績法規所定一次記一大過以上情形之一者。 

平時考核獎懲互相抵銷後，累積達一大過以上者。 

曠職繼續達二日或累積達三日者。 

第三項：試用人員於試用期滿時，由主管人員考核其成績，送考績委員會審查，機關長官核定後，填具公務人

員試用期滿成績銓敘審定書表，依送審程序，報請銓敘部銓敘審定。 

已具較高官等任用資格而以較低官等任用人員，免予試用。 

 合格實授：指擬任之初任考試及格人員，經適用期滿而成績合格者，由銓敘機關予以審定，依其所具考試資格

授予相當之官職等。 

 請任命：第二十五條（初任簡薦委公務員之任命）： 

各機關初任簡任各職等職務公務人員、初任薦任公務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呈請總統任命。 

初任委任公務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由各主管機關任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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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答： 
  懲戒與懲處之意義： 

懲戒與懲處均是對公務員違反法規所施以處罰之制度。二者在定義上難以區別其不同，惟其原始目的則有差

別：懲戒之目的在使公務員遵守法律規定，係屬消極面的制度；懲處則源於考績法之規定，而考績法之制定乃

在使公務員勇於任事，發揮行政效率，係屬積極面的制度，懲處只是獎勵的相應制度。 

懲戒與懲處之差異如下： 

法規依據不同： 

懲戒：公務員懲戒法。 

懲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各種特別法，如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主計人員獎懲辦法、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例

等。 

處罰機關不同： 

懲戒： 

各院、部、會長官，地方最高行政長官或其他相當之主管長官，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二條所定情事者，應

備文聲敘事由，連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 

但對於所屬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懲處：行政機關長官。 

處罰種類不同： 

懲戒：撤職、休職、降級、減俸、記過、申誡。 

懲處：免職（記大過二次）、記大過、記過、申誡。 

處分程序不同： 

懲戒：除記過、申誡由主管長官逕行外，或由監察院提出彈劾並移送公懲會審議，或由主管長官依被懲者

職等處置，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者，直接移送公懲會審議；簡任職人員須先送監察院審查，審查成

立後再移送公懲會。 

懲處：平時考核年終考績併計成績增減考績分數，以定等級，八十分以上甲等、七十分以上乙等、六十分

以上丙等、丁等不及格應予免職。 

救濟程序不同： 

懲戒：可移請公懲會再審議，具備司法性。 

懲處：可依公務員保障法提起復審、申訴、再申訴。 

三、擬答： 
  調任人員之敘俸如下： 
  調任的意義：指現職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其他法律規定之職務調動。調任人員之敘俸：依公務人於俸給

法之規定，調任人員之敘俸，可分為平調、降調、升調三種。 

平調人員之敘俸：俸給法第11條 

依法銓敘合格人員，調任同職等職務時，仍依原俸級銓敘審定。 

降調人員之敘俸：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以原職等任用者，仍敘原俸級。〈指依法銓敘合格人員調任低職等職務仍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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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任用者，仍敘其調任前經銓敘部銓敘審定之俸級而言。〉 

調任低官等職務時，其原敘俸級如在所調任職等內有同列俸級時，敘同列俸級。 

調任低官等職務時，其原敘俸級如高於所調任職務職等最高俸級時，敘至年功俸最高級為止，其原敘較高

俸級之俸點仍予照支。 

升調人員之敘俸： 

權理人員，仍依其所具資格銓敘審定俸級。 

升任職等人員敘俸： 

① 在同官等內調任高職等職務時，具有所任職等職務任用資格者，自所任職等最低俸級起敘。 

② 如未達所任職等之最低俸級者，敘最低俸級。 

③ 如原敘俸級之俸點高於所任職等最低俸級之俸點時，敘同數額俸點之俸級。 

升任官等人員敘俸：俸給法第15條   

① 升任官等人員，自升任官等最低職等之本俸最低級起敘。但原敘年功俸者，得敘同數額俸點之本俸或年

功俸。 

② 曾任公務人員依考試及格資格，再任較高官等職務者，亦同。 

③ 現任或曾任公務人員，依所具較高考試及格資格，升任或再任較高職等職務時，其原敘俸級，高於擬任

職等最低俸級者，得敘同數額俸點之本俸或年功俸。 

四、擬答：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辦理考績程序、考績委員會組織及職掌如下 
   辦理考績程序： 

填具考績名冊（公務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第十八條）：各機關辦理公務人員考績，應由人事主管人員查明受

考人數，並分別填具考績表有關項目。 

主管評擬：（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四條）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檢

同受考人全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依規定加註意見後，予以逐級評分簽章，彙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初核（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四條）：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

績委員會初核，並請機關長官覆核。考績委員會對於考績案件，認為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考核紀錄及案卷，

並得向有關人員查詢。必要時並得通知受考人、有關人員或其單位主管到會備詢，詢畢退席。對於擬予考績

列丁等及一次記二大過人員，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最後對初核作成決議，送呈機關長官

核定。 

覆核（公務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機關長官覆核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案，如對初核結果有意見時，

應交考績委員會復議。機關長官對復議結果，仍不同意時，得加註理由後變更之。 

銓敘部銓敘審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六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第二十條）：各機關公務人員年終考

績辦理後，應按官等編列清冊及統計表，併送核  定主管機關核定後，送銓敘部依法銓敘審定。銓敘部銓敘

審定時，如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應照原送案程序，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書面通知：各機關公務人員年終考績辦理核定後送銓敘部依法銓敘審定後，應以書面通知受考人 

辦理考績應注意事項（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九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二十條）：各機關辦理考績人員如有不

公或徇私舞弊情事時，其主管機關應查明責任予以懲 處，並通知原考績機關對受考人重加考績。辦理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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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對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並不得遺漏舛錯，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年終考績與專案考績執行（第十八條）：年終辦理之結果，應自次年一月起執行：依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及

非於年終辦理之另予考績，自主管機關核定之日起執行。但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行：為確定

前，應先行停職。 

 考績委員會組織及職掌：（第十五條）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五條規定各機關應設考績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考試院定之。 

組成方式：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一年，期滿得連任。 

(2)考績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四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餘

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一人為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指

定一人代理會議主席。 

(3)各主管機關已成立公務人員協會者，其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一人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

經該協會推薦本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三人，由機關首長圈選之。 

(4)考績委員會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受考人得自行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

票選委員候選人。 

(5)票選，應採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行之。但各機關情形特殊者，得採分組、間接、通訊等票選

方式行之。辦理選務人員應嚴守秘密。 

職掌： 

 本機關職員及直屬機關首長年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 

(2)其他法規明定應交考績委員會核議事項及機關首長交議事項。 

 

 


